附件：
大埔县部分乡镇饮用水源保护区设立及调整优化
技术报告听证会笔录
时间：2021年10月29日10：00
地点：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大埔分局3楼会议室
主题：大埔县部分乡镇饮用水源保护区设立及调整优化技术报告
笔录内容：
主持人：现在，听证会开始。
下面，进行第一项议程。
请工作人员核实听证陈述人和听证参加人到场情况。
下面，进行第二项议程。
本次听证会听证事由是:由于供水规划修编和供水格局变化,我县将对部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进行设立、调整。为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今天召开大埔县部分乡镇饮用水源保护区设立及调整方案听证会。
本次听证会参加人员是:主持人: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大埔分局副局长刘增仁；主陈述人:深圳市宗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张强光；听证代表:县府办赖俊浩、县人大廖永春、县政协黄力科、县司法局陈考云、县自然资源局张乐、县住建局何辉、县财政局张立科、县发改局刘木兰、县水务局杨福佳、县公路事务中心卜其发、县交通局刘梁鹏、县城综局李文欣、县文广旅体局杨海雁、县林业局赖有华、县农业农村局刘晓燕、县卫健局郭辉池、航道局胡雪峰、县应急局黄法俊、三河镇代表谢鑫文、茶阳镇水利干部黄铃、茶阳镇群丰村代表饶赞华、光德镇镇干部李健、光德镇村代表黄锦平、枫朗镇九级职员张文、枫朗镇溪背坪村代表黄平、大东镇岩东村支书张维康、大东镇环保员温茂辉、大麻镇环保负责人赖武华、大麻镇村代表郭敏先。
关于听证参加人的身份情况,会前,工作人员已经核实完毕根据相关规定,听证会提出以下纪律要求,请共同遵守
1. 请参加人员遵守会场秩序,请勿随意走动、接打电话或者进行其他妨碍听证的活动,未经允许请勿录音、摄影和摄像，会议期间手机请关闭或者调至静音状态。请各位再次确认手机的状态。
2.请参加人员按照会议的安排,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表述,有需要临时发言的,请举手示意,经主持人同意后发言。为便各方全面准确理解,发言请使用普通话。
3.为准确记录、客观反映各方意见,听证会将全程录音、像,并由记录员进行同步文字记录,各方发言结束后将整理出证笔录,送各位审核确认,请予以配合。
主持人：下面,进行第三项议程。请陈述人深圳市宗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代表张强光,说明决策事项的内容、依据、理由和有关背景资料。
[bookmark: _GoBack]陈述人:各位听证参加人、部门列席人员、旁听人:
大家上午好!按照会议议程安排,我代表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大埔分局对大埔县部分乡镇饮用水源保护区设立及调整工作陈述如下：
一、工作背景和听证事项内容
梅州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饮用水源的建设和保护工作,结合我县各乡镇饮用水源地规划及取水情况,科学布局农村水源地,减少潜在的环境隐患,合理论证取水口选址,采取就近原则,针对乡村距离镇区较近的区域发展规模化集中供水；对新建、改建、扩建的农村供水工程同步开展保护区的划分和调整工作。我市根据城市发展情况,制定并印发实施了《梅州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梅市府函〔2015〕238号)、《梅州市南粤水更清行动计划》(2017-2020)等一系列相关规划,对原来相对分散的供水系统进行了调整优化,部分乡镇供水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
省环境保护局于2002年以粤环函〔2002〕102号《关于同意梅州市31个建制镇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的函》和省人民政府于2015年以粤府函〔2015〕17号文《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部分市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的通知》进行了批复,部分乡镇饮用水源地已纳入该批复范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推进,为进一步保障乡镇及以下水源安全和提高水源保护管理水平,对全县范围内的乡镇饮用水源地进行筛查,进行调整优化,最终将茶阳镇、光德镇、枫朗镇、大东镇、大麻镇等纳入此次调整优化范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强和规范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和优化调整工作的通知》(粤环函〔2018〕672号)、《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广东省水利厅转发《关于推进乡镇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函》(粤环函〔2019〕1111号)等规定需要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进行调整优化。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大埔分局作为负责饮用水源保护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开展全县乡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优化工作,今天代表县政府召开大埔县部分乡镇饮用水源保护区设立及调整方案听证会。
二、听证事项依据和理由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广东省饮用水源水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同时,按照《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强和规范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和优化调整工作的通知》(粤环函〔2018〕672号)、《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广东省水利厅转发《关于推进乡镇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函》(粤环函〔2019〕1111号)、《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以下简称《技术规范》)、《广东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指引》(DB44/T749-2010)(以下简称《技术指引》)的规定,我局委托第三方技术单位编制《大埔县部分乡镇饮用水源保护区设立及调整优化技术报告》(以下简称《技术报告》),对我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进行调整优化。
三、优化调整原则
（一）维持功能,保障安全
水源保护区范围调整时,必须保证其现有功能不变,且不降低现状水质保护目标,特别是对取水口应进行重点保护,要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构成对取水口的水质危害,同时保证取水区域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的安全性,优先保障人民群众的饮用水安全。
（二）统筹区划,合理布局
对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进行调整优化时,要充分考虑到涉及调整的水源保护区的自然环境特点、水环境现状,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以及城市发展规划,实现开发利用程度与环境容量和水资源承载能力保持一致,遵循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局部服从全局,近期计划与长远规划相协调,从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和布局规划出发,做到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协调统兼顾上、下游和左、右岸的利益。
（三）量质统一,防御风险
水质安全和水量保障统一,优化水资源配置,按照首先满足饮用水要求,统筹安排供水水源的工业、农业等其他用水。提高饮用水日常供给的保障能力。同时建立相应调度管理机制,增强防御突发污染事故、连续干旱年和特殊干旱等风险的能力。
（四）防治并重,注重管理
坚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险防范和综合治理并重的原则,明确水源保护、修复、建设、管理的具体任务和目标,合理配置各种措施,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注重管理,综合利用法律、行政、技术等手段,加强水源保护区的监督管理。
四、优化调整方案概况
目前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方案,是根据技术规范拟定的方案,该方案现征求各镇政府和县有关部门意见,并根据意见修改完善,组织的专家评审会,形成了专家评审意见,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按照《水污染防治法》和水源保护区调整程序的规定,需要在通过专家评审后,由县政府报请市政府批复同意后实施。按照国家的《技术规范》和省的《技术指引》要求,我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以“满足水质要求、保证水源安全、利于日常管理”为主要前提,以“严格按技术规范要求确定水域长度、主要以堤坝和分水岭为线确定陆域边界、重要水源保护区不降低保护强度”为主要技术原则,现对方案说明如下:
(一)水源保护区的现状
我县现有乡镇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主要有2002年省环境保护局批准的《关于同意梅州市31个建制镇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的函》、2015年省政府批准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部分市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的通知》（粤府函〔2015〕17号）对我县47个乡镇饮用水源保护区进行了划分。
（二）水源保护区调整方案
1.拟取消的水源保护区3个。
分别为茶阳镇大丰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三河镇船坊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光德镇梅子坪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茶阳镇大丰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因长期干旱少雨，水库储水量不足，同时，原有输水管道为铁管，因年代久远，管道锈蚀、破损，渗漏严重，在2017年年底开始，大丰坑水库停止向茶阳镇自来水厂供水。
三河镇船坊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因长期干旱少雨，水库漏水无法修复，水量减少等原因,取水口于2017年停止使用并关闭。
光德镇梅子坪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降雨量减少、水源地水质变差等原因，取水口于2018年停止使用并关闭。
2.拟调整的水源保护区1个
大麻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因镇区城镇化发展，人口增多，生产生活的影响，饮用水安全面临的污染问题和潜在风险，取水口已上移。。
调整大麻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水域范围为林坑桥取水口上游1000米，取水口下游100米，5年一遇洪水所能淹没的整个河道范围；陆域范围为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50米的陆域或至国道G235、县道X072线公路路肩范围的陆域；二级保护区水域范围为林坑桥取水口上游1000米起上溯3800米（至三河大桥），取水口下游（除一级保护区外的水域）200米，10年一遇洪水所能淹没的整个河道范围；陆域范围为相应一级保护区陆域和二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1000米的陆域，但不超过梅龙高速邻水一侧路肩及流域分水岭范围。
3.拟新增饮用水水源保护区4个。
分别为茶阳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光德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枫朗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大东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新增茶阳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水域范围为汀江茶阳水电站取水口上游1000米，取水口下游100米的水域范围；陆域范围为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50米或至省道S332线公路路肩范围的陆域；二级保护区水域范围为汀江茶阳水电站取水口上游1000米起上溯2000米，取水口下游（除一级保护区外的水域）至茶阳水电站坝址130米的水域范围；陆域范围为相应一级保护区陆域和二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1000米或至沿河第一重山山脊线分水岭的集雨区内的陆域。
（2） 新增光德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水域范围为取水口上溯至山溪源头（约1000米、东北侧支流约750米）、下游100米的山溪水域范围；陆域范围为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50米或至第一重山脊线的陆域范围。
（3） 新增枫朗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陆域范围为以取水井为中心，半径为50米的圆形区域范围。
（4） 新增大东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水域范围为取水口上溯至山溪源头（约450米）、下游100米的山溪水域范围；陆域范围为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50米或至第一重山脊线的陆域范围。
（3） 优化调整的总体情况
本次涉及调整或新增的饮用水源保护区共8个，其中拟取消的饮用水源保护区3个，拟调整的饮用水源保护区1个，拟新增的饮用水源保护区4个。调整优化方案获市政府批复实施后，我县将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继续加大饮用水源保护力度，切实保障群众饮水安全。我的陈述完毕。
主持人：下面，进行第四和第五项议程。请听证参加人进行质询、提问和发表意见、陈述人对有关问题及意见进行回应。各位发言时间请控制在5分钟，请各位听证参加人举手依次发言。
没有人举手那就按照顺序发表意见吧。下面，请人大代表先发言吧。
司法局代表：在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是否有安装在线监控设备？
主持人：划定方案中，建议政府加强饮用水源地监管，加强保护区的巡查，并安装监控视频等设备。
公路事务中心代表：茶阳镇、大麻镇划定的水源保护区是否与公路远期规划相协调？
陈述人：茶阳镇、大麻镇划定的水源保护区已与公路远期规划相协调一致。
县文广旅体局代表：远期将在韩江设码头，码头的建设与水源调整规划是否有影响。
陈述人：规划建设的码头在水源保护区下游，无影响。
林业局代表：新划定的茶阳镇饮用水源保护区二级保护区边界外存在油茶种植基地，划定保护区后有无影响。
陈述人：油茶种植基地水系不属于水源保护区集雨范围内，综合考虑饮用水水源保护与经济发展问题，划定方案补充完善了油茶种植基地将严格控制化肥、农药使用，积极推行生态农业、高效农业的具体管理方法。
　　航道局代表：划定的水源地韩江、汀江属于Ⅲ航道，划定方案是否与航道相协调。
陈述人：划定方案中与航道规划相协调。
主持人：谢谢，29位听证代表都已经发言结束，按照程序征求各代表意见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意见？
29位代表无补充意见，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大埔分局代表发表自已作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看法，总的赞同此次调整方案。
主持人：下面，进行第六项议程。由陈述人和听证参加人就听证事项的主要事实和观点进行辩论，本议程约25分钟。辩论请围绕大埔县部分乡镇饮用水源保护区设立及调整的主要内容进行，发言前请举手示意。
请问哪位代表先发言？
没有听证参加人发言，现在我们直接进入下一议程。
主持人：下面，进行第七项议程。请问各方是否还有问题需要辩论？如果没有，我们将进入最后陈述阶段。请听证参加人依次作最后陈述，如果拟陈述的内容与此前表达的意见相同，可以不再重复，建议最好是表态是否同意调整方案，每位代表的陈述时间请控制在5钟以内。
主持人:下面,进行第八个议程
[bookmark: OLE_LINK2](主持人总结归纳各方主要观点和理由):经过全体参会人员的共同努力,今天的听证会完成了既定的各项议程。我们将对今天各位听证参加人的意见进行认真汇总、整理、研究,进一步完善我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设立、调整的方案,并将今天听证会的内容形成听证报告,听证报告将作为行政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今天听证会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各方的支持和参与,散会!
